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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魏秀英是辽宁省

锦州凌海市金城地区的法轮功学

员。2009 年 4 月 17 日被中共警察

绑架，9月被非法判刑七年，劫持

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2014 年

4 月 14 日保外就医。 

2016 年 11 月，锦州市社会保

险事业管理局凌海市分局（以下

简称凌海市社保分局）通知魏秀

英所在单位要扣发她的养老金，

单位领导与凌海市社保分局协商

说不要扣发养老金，她家实在是

太困难了, 但被社保分局拒绝，

单位领导只好通知了魏秀英。 

2016 年 12 月份，魏秀英去凌

海市社保分局了解情况，社保分局

发放科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辽宁

省下发针对所有服刑人员的文件，

以前曾被判刑或劳教过的，曾经在

里边呆几年就扣发几年的退休金，

这些被扣发退休金人员名单都是

辽宁省司法厅统计来的。这些人不

都是炼法轮功的， 12 人中有 6人

不是炼法轮功的。他们已把服刑期

间领的钱都返回来了，现在已正常

开资了”。并向魏秀英索要服刑期

间的手续等材料，要求补交判刑七

年的全部养老金近 13 万元。由于

遭受严重经济迫害多年，魏秀英无

力返还。12 月末，魏秀英去领工

资时发现养老金已被扣，这表明魏

秀英的养老金于2016年12月份正

式被停发、扣发。之后该案经历了

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全部过程。 

养老金案民事一审、二审诉讼 

2018 年 3 月 30 日，魏秀英接

到凌海市法院传票，被告知凌海

市社保分局以所谓返还“不当得

利”为由向凌海市法院金城法庭

提起民事诉讼。 

锦州魏秀英养老金案胜诉 社保分局拒不履行判决

2018 年 6 月 28 日，对于这个

所谓返还“不当得利”的民事诉讼

案，凌海市法院金城法庭一审作出

（2018）辽 0781 民初 813 号民事

判决，违法判令魏秀英败诉。 

魏秀英认为此判决有失公正，

委托律师提起上诉。 

2018 年 12 月 3 日下午，关于

魏秀英养老金的民事诉讼上诉案

在锦州中法开庭。魏秀英的代理律

师在法庭上阐明了相关法律的规

定，请求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亲属代理人和魏秀英本人也向法

院提交了各自的意见。在此案审理

过程中，审判长向凌海社保分局的

代理律师问到：相关的行政案是否

上诉？律师只是支支吾吾地表示

政法委出于维稳的需要介入了此

案，没有表明到底是否上诉。 

2019 年 1 月 21 日，锦州市中

级法院对民事诉讼上诉案作出裁

定。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

合法依据，有损于他人而取得利

益。不当得利的法律事实发生后，

就在不当得利人与利益所有者之

间产生权利和义务关系。本案中，

被上诉人锦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

理局凌海市分局作为行政机关要

求上诉人返还领取的养老金

126045 元，系依据《关于退休人员

被判刑后有关养老保险待遇问

题的复函》的规定，属于被上

诉人依职权的行为，当事人之

间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故本

案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

范围。 

基于以上原因，法院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

定如下： 

一、撤销辽宁省凌海市法

院（2018）辽 0781 民初 813 号

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锦州市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凌海市分

局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 2657 元，

退还被上诉人锦州市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局凌海市分局，二审

案件受理费因上诉人魏秀英申

请缓交，故不再收取。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这意味着，凌海市分局以

所谓“不当得利”为由要求魏

秀英返还已领取的养老金，是

错误的。凌海市社保分局败诉，

魏秀英胜诉。 

养老金案行政一审、二审诉讼

在 2018 年 6 月 28 日凌海

市金城法庭的民事判决下达之

后，魏秀英的代理律师在分析

案件过程中发现，凌海市社保

分局提起诉讼的案件性质存在

错误，“不当得利”属于民事

诉讼案由，社保分局基于养老

金提起民事诉讼，于法无据。

同时还发现，凌海市社保分局

引用的所谓法律依据，即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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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门发布的扣发服刑人员服

刑期间养老金的文件，因违反《宪

法》、《立法法》、《社会保险

法》，应归于无效。所以魏秀英

在委托律师提起民事上诉的同

时，向凌海市法院递交了行政诉

讼状，就扣发养老金一事将凌海

市社保分局告向法院。 

2018 年 8 月 24 日，凌海市社

保分局违法停发、扣发魏秀英养

老金的行政诉讼案开庭。审理过

程中，凌海市社保分局承认自

2016年12月份起扣发了魏秀英的

养老金，依据的是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办公厅的劳社厅函[2001]44

号 文 件 和 补 充 说 明 的 函

[2003]315 号文件，辽宁省人力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的 辽 人 社

[2016]302 号文件，以及锦州市社

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文件锦社险

[2017]13 号文件和锦人社[2017] 

73 号文件的规定，扣发部分抵顶

魏秀英七年冤狱期间领取的养老

金。 

在辩护中，律师依据《宪法》、

《立法法》、《社会保险法》等

法律，系统地阐述了凌海社保分

局扣发魏秀英的养老金是违法

的。2018 年 8 月 30 日，凌海市法

院就此案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锦州市社会保险事

业管理局凌海市分局扣发原告魏

秀英养老金的行政行为违法； 

二、被告锦州市社会保险事

业管理局凌海市分局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履行全额支付原告魏

秀英养老金的行政职责； 

三、驳回原告魏秀英的其它诉讼

请求。 

这意味着，凌海市社保分局

扣发魏秀英养老金违法，魏秀英

胜诉。但是凌海市社保分局对该

行政判决表示不服，提起上诉。 

对于凌海市社保分局不服一

审判决的行政诉讼案，2019 年 3

月 8 日，锦州市中级法院经书面

审理，作出终审行政裁定称，上

诉人锦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凌海市分局于2018年 11月撤诉。

因此一审判决自动生效，凌海市

社保分局应履行全额支付魏秀英

养老金的行政职责。 

至此，无论民事诉讼还是行政

诉讼，凌海市社保分局都被法院判

令败诉。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凌海

市社保分局置法院的生效判决于

不顾，仍虚张声势违法要求魏秀

英还钱。鉴于凌海市社保分局不

主动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魏秀

英只好向凌海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行政判决。 

下面以相关法律说明，剥夺
魏秀英养老金待遇所依据的“文
件”完全是非法的： 

1、《社会保险法》、《劳动
法》的颁布、实施使公民参加社
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
法权益有了法律的保障。 

《劳动法》经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颁布，于 2008 年 9 月 18 日

执行；《社会保险法》经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于

2011 年 7月 1 日实施。也就是说，

这两部法律尤其是《社会保险法》

的实施，使城乡居民参加社会保

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

益有了法律的保障。 

《宪法》第四十四条规定：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

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

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劳动法》第七十三条规

定：“劳动者在退休时依法享受

社会保险待遇。劳动者享受社会

保险待遇的条件和标准由法律、

法规规定。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

险金必须按时足额支付。”此条

规定明确：第一，劳动者享受社

会保险待遇的条件和标准只能

由法律、法规规定，而部门规章、

地方政府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

下位法无权规定享受社会保险

待遇的条件和标准。第二，劳动

者享受的社会保险金“必须按时

足额”支付，没有“除外”的规

定，即退休职工服刑期间也照样

享受养老金待遇。 

《社会保险法》第十六条规

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

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

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

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

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此条规定明确：退休人员“按月

领取”基本养老金，没有“除外”

的规定，即退休职工服刑期间也

照样享受养老金待遇。 

2、劳社厅函 [2001] 44 号
文件和[2003] 315 号文件是无
效文件 

早在 2001 年 3 月 8 日和

2003 年 7 月 7 日，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办公厅分别向各地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转发了《关

于退休人员被判刑后有关养老

保险待遇问题的复函》劳社厅函

[2001] 44 号文件和补充说明的

函[2003] 315 号文件。文件中

规定：“退休人员被判处拘役、

有期徒刑及以上刑罚或被劳动

教养的，服刑或劳动教养期间停

发基本养老金，服刑或劳动教养

期满后可以按服刑或劳动教养

前的标准继续发给基本养老金，

并参加以后的基本养老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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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人员被判处拘役及以上

刑罚或劳动教养的，服刑或劳动

教养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暂缓办理退休手续，待服刑或劳

动教养期满后按规定办理退休

手续。”等内容。 

根据《立法法》第八十条规

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

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

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没

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

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

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

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 

显然，作为部门规章的劳社

厅函[2001] 44 号文件和补充说

明的函[2003] 315号文件在没有

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

定、命令的依据的情况下，自行

规定“服刑或劳动教养期间停发

基本养老金”等，应当视为“设

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

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所

以其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

魏秀英养老金被停发是 2016 年，

此时《社会保险法》已经施行，

劳社厅函已经成为无效文件。 

3、辽人社[2016]302 号等
文件是非法的 

2016 年，辽宁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出台了《关于做好审

计重点问题整改进一步加强企

业基本养老基金收支管理工作

的通知》即辽人社[2016]302 号

文件，辽宁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

局出台了《关于做好审计重点问

题整改工作的通知》即辽社险发

[2017]1 号文件等。对被判刑人

员服刑期间的养老金待遇问题

作了具体的违法要求（其内容是

劳社厅函的延伸）。 

《立法法》第八十二条规

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

区的市、自治州的政府，可以根

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

规章。 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

方性法规的根据，地方政府规章

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

范。” 

《立法法》第八十六条规定：

“部门规章签署公布后，及时在

国务院公报或者部门公报和中国

政府法制信息网以及在全国范围

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地方政府

规章签署公布后，及时在本级人

民政府公报和中国政府法制信息

网以及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

的报纸上刊载。 在国务院公报或

者部门公报和地方人民政府公报

上刊登的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 

辽人社[2016]302 号等文件

作为地方政府制作的规章，在《劳

动法》和《社会保险法》已经正

式实施的情况下；在没有法律、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根据，

内部制定“设定减损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

的规范”，而与《立法法》相抵

触的情况下；在没有公开发表、

不具有合法发布程序的情况下，

仍以此剥夺服刑人员的养老金待

遇完全是非法的。 

4、锦人社[2017] 73 号文件和
锦社险[2017]13 号文件是非法的 

2017 年 5 月 4 日，锦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辽人社

[2016]302 号文件和辽社险发

[2017]1 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提

出了具体的经办意见和工作要

求，形成了《关于做好服刑人员

违规参保及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有关问题的通知》即锦人社

[2017] 73 号文件，同时锦州市社

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形成了《关于

转发<关于做好服刑人员违规参

保及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有关

问题的通知>的通知》即锦社险

[2017]13 号文件，于 2017 年 5

月 5 日下发给锦州各县（市）社

保分局、局属各科室。 

更甚的是，锦人社[2017]73

号文件中关于退休人员在服刑或

劳动教养期间领取基本养老待遇

的处理意见中非法规定：“社保

社发部门对于已办理退休手续并

享受基本养老保险金待遇的服刑

或劳动教养人员，现仍在服刑期

间的，要立即停发基本养老金并

追回服刑期间发放的基本养老保

险金，对于一次性缴回基本养老

金确实有困难人员，可依据街道

社区证明、低保证明、本人申请

以及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材

料，确定每月还款额度，签订多

领基本养老金还款协议，从本人

每月基本养老金中扣缴，如当事

人死亡，多领基本养老金没有扣

足，可从丧葬抚恤费中扣缴，如

仍未扣足，其差额由其家属偿还，

对拒不缴回基本养老金人员，社

保经办部门要按规定程序追缴。” 

如前所述，由于劳社厅函

[2001] 44 号文件、补充说明的函

[2003] 315 号 文 件 和 辽 人 社

[2016]302号等文件的非法性，由此

衍生的锦人社[2017]73 号文件和锦

社险[2017]13号文件也是非法的。 

综上，魏秀英被迫服非法刑

期的养老金待遇受法律保护，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辽宁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及锦州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定的

一系列文件严重违反了《宪法》、

《劳动法》、《社会保险法》、

《立法法》、《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等的相关规定，违背了依法

行政原则，完全是非法的。 

锦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凌海市分局： 

局长：曹志宏 

凌海市法院金城法庭： 

审判长：谢丽华 

陪审员：洪羽、赵明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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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1992 年 5 月从中国长春传出，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修炼原则，
强调修善，祛病健身效果卓著，很快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社会广传；随后的短短 7 年间，
中国大陆约有 1 亿人修炼法轮功。健康的身体为国家节省了医药费，道德的提升也推动了社会的良性
发展，被摧毁的信仰体系也开始重建。 

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至今持续 20 年。很多中国大
陆法轮功学员尽管遭受迫害仍然坚持修炼，并利用各种方式向民众讲清真相，也有民众不畏中共迫害，
走进了法轮功修炼。 

法轮大法在中国广传的同时，于 1995 年开始悄然走向世界。迄今为止，法轮大法超越了文化、
种族、语言、地域的障碍，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与地区，修炼者遍布各族裔，1 亿人身心受益。 

全套法轮大法书籍、教功录像 DVD 和炼功音乐，请翻墙到法轮大法网站（www.falundafa.org）免
费阅读或者下载；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体会文章，可在明慧网（www.minghui.org）上免费阅读。 


